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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考生在考前最需要一本让自己最短时间获得最多分数的“精华本”，2007年，万国首推《卷一突破100
分》，一时洛阳纸贵，2008年和2009年的《突破100分》系列获得了广大考生的认可。
为了更好地让考生在最后阶段能实现考前突破，获得最后的胜利，应考生的呼吁，2010年万国学校再
次组织史上最强师资，强力打造了《突破100分》系列丛书。
其要旨在于体现司法考试“重者恒重”和“新增必考”两大规律，预测2010年司考必然考查点和考查
方式。
不求面面俱到，但求点点得分！
    该系列图书以2010年最新考试大纲的必考点为骨架，以万国名师归纳和精读为血肉，以考点预测为
灵魂，分析精准，预测到位！
    本书的主要特色如下：    一、网罗全部必考点。
防止知识点遗漏    本丛书按照2010年新大纲的考试要求，凭借老师自己多年的授课经验和司法考查规
律，找出2010年司考重要考点。
考点少、精和准！
对考点的精要讲解，让你省去大量时间，直击得分点！
    二、考点层次分明，重点一目了然    为了方便考生，节约时间，本书对考点进行分级，★★★为最
高级别，是必须进行背诵的考点，★★为次重点，需要辨析和记忆，★或者没有标记，则只要了解即
可。
同时，如果是2010年新增考点，也加以注明，因为概括“新增必考”的铁律，其地位不容忽视，要求
考生能熟记。
同时，本书要求考生不仅要知道该考点具体的内容，还要有考查方式的预测，将考生的知识储备转化
为直接的“得分能力”。
    三、考点精析，明辨概念，加注“小贴士”，把握细节    万国明师的考点精析，对一些近似的概念
，通过比较性的表格进行辨析，也特别提供“小贴士”来简练说明，帮助考生把握每一个考点。
同时，书中会有小案例举例，解析重点问题，明确疑难问题，拓展知识点等。
    四、内容准确精练。
预测突破加分    本丛书定位成一个“助力器”，希望考生在很短时间看完，但是，需要反复看而达到
记忆的目的！
在记忆之余，如果要检测自己的能力，可以做各单元所附的预测题。
这样能够做到“测学相长”，有所获益！
    祝所有考生在2010年的司法考试中能够实现突破，达到400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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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《2010万国学校考前冲刺卷三突破100分》内容简介：按照2010年新大纲的考试要求，凭借老师自
己多年的授课经验和司法考查规律，找出2010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一的重点考点。
并对考点精要讲解，加注“小贴士”来要求考生把握细节，通过“预测突破”试题来检测考生对考点
的理解程度，增加考生的得分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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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1）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，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，人民法
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。
　　（2）债权人依照《合同法》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，未将受益人或者
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，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。
　　（3）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，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，债务人
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，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。
　　（4）债务人对债权人提起诉讼，债权人提起反诉的，保证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。
　　（5）人民法院审理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，涉及财产处理的，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
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。
　　三、不得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情形　　（1）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
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，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
，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，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。
　　（2）人民法院在审理产品质量纠纷案件中，对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，证据证明其已经
提供了合同约定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的，或者案件中的当事人未在规定的质量异议期内提出异议
的，或者作为收货方已经认可该产品质量的，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。
　　（3）人民法院对已经履行了义务，或者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，并支付了相应对价的原
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，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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